
芒市招商合作局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一、主要职能：
（一）负责编制全市招商引资、经济社会合作的中、长期规划；拟定年度招商引资、经济社会合作指导性目标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负责全市招商引资和经济社会合作工作；协调组织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开展招商引资、经济社会合作及区域经济合作等活动；负责重大引资项目的协调服务工作。

（三）参与编制鼓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；负责对内对外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库的建设及对外发布工作；负责督促落实统计签约内外资项目的注册、开工建设和资金到位情况。

（四）综合协调有关部门运用法律、经济手段和行政措施改善投资环境；配合做好外来投资企业、外商投诉工作。

（五）负责招商引资目标责任制工作体系的建设。

（六）承办市委、市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我单位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时，在编实有人数 7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在职7人，退休人员1人；在编实有车辆 1辆。

三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243.68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支出。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243.68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243.68万元。

2017年用于人员工资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243.68万元。

1、工资福利支出 57.56万元
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、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；

核定标准：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；
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180.71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1.82万元，业务费178万元，工会费0.89万元、
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2600元，在职人员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。
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5.41万元

其中：用于补助全局干部职工住房公积金支出5.41万元

4、其他项目类开支说明

本年度开展工作中，建设项目资金支出 0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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